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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领事认证就在您身边

在您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需要办理领事认证的情况。比如说，大家普遍知道，一个

人要出国学习、生活或工作需要办理签证方可成行。但您是否知道，在您出国前或抵达国外

后，常常需要向对方国家的有关部门提供如出生公证、未受刑事处分公证、婚姻状况公证或

学历公证等涉外公证书；当您在国外的亲朋好友，为了在国外更好地生存、发展，有时会委

托您办理国内涉外公证书和相关领事认证；当您的企业为开展境外经贸活动，常需按对方国

家的要求提供合同公证、招投标公证、商业票据等经济类涉外公证书和证明。这时候，领事

认证就会来到您身边，帮您解决一系列问题，使您顺利地出国和在国外正常学习、生活与工

作。

一、向您介绍领事认证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接触到“认证”一词，比如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产品质量

认证”或“认证许可”等，但这些并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讲的领事认证。那么，究竟什么是领

事认证呢？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领事认证的定义吧。领事认证就是指一国外交、领事机构及其授权

机构在公证文书或其他证明文书上，确认公证机构、相应机关或者认证机关的最后一个签字

（签章）或印章属实的活动。

也就是说，我国内地出具的有关涉外公证书或其他相关证明文书等在送往外国使用前，



按照国际惯例和我国领事实践，一般情况下，需要办理外交部领事司或其授权的地方人民政

府外事办公室（以下简称地方外办）和外国驻华使领馆的领事认证。反之，外国出具的有关

文书拟送往我国使用前，一般情况，需在当地办理有关公证及认证后，再到我国驻该国使领

馆办理领事认证。

二、告诉您办理国内领事认证的目的

当您拿着国内出具的涉外公证书直接到国外使用时，当地的有关部门会因不能确认您所

持公证书的真伪而不予接受，这将给您在国外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那么为了使当

地有关部门能够接受您所提供的公证书，您就需要按对方的有关要求，给公证书或商业文书

办理领事认证了。

规范地说，办理领事认证的目的是使一国出具的公证书或有关文书能在另一国境内被有

关当局所承认且具有法律效力，不致因怀疑文书上的签名或印章是否属实而影响文书的法律

效力。

三、您知道什么是国内领事认证中的“单认证”

所谓国内领事认证中的“单认证”，是指我国内出具的涉外公证书或商业文书拟送往国

外使用前，办理好我国外交部领事司或其授权的地方外办的领事认证后，文书使用国告知，

无需办理该国驻华使领馆的领事认证，文书使用国即可接受该文书。这通常被叫做“单认证”。

四、您知道什么是国内领事认证中的“双认证”

接下来再讲讲什么是“双认证”。我国涉外公证或商业文书在送国外使用前，办好我国

外交部领事司或其授权的地方外办的领事认证后，还需按文书使用国要求办理该国驻华使领

馆的领事认证，方可被文书使用国接受。这通常被叫做“双认证”。

五、如何知道要办理单认证还是双认证

一般情况下，应按照有关驻华使领馆和文书使用国的要求办理单认证或双认证。有关驻

华使领馆办理领事认证的具体要求请参见中国领事服务网（网址：http://cs.mfa.gov.cn/）。

第二部分 指引您办好国内领事认证

一、您要到哪里去办理国内领事认证

领事认证是外交或领事机构以国家名义进行文书推介和确认的活动。因此，办理领事认

证是外交部的一项重要职能。我国内办理领事认证的机构有外交部领事司、外交部驻香港、

澳门特区特派员公署及被外交部授权的有关省、自治区、市外办。

经外交部授权办理或代办领事认证的机构名单请参见中国领事服务网的领事认证专栏

（网址：http://cs.mfa.gov.cn/zggmcg/lsrz/）。



（一）外交部领事司办理领事认证、确认及代办各国驻华使馆领事认证的具体流程如下图所

示。

（二）有关地方外办为您办理领事认证及代办有关国家驻华领馆领事认证的具体流程如下图

所示。

二、您的哪些文书需在外交部领事司办理领事认证

送往国外使用的，在地方外办认证范围之外的，涉外公证处、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及其有关分会、中国伊斯兰协会出具的涉外公证书、相关证明及单据等。

三、您的哪些文书需在外交部授权的地方外办办理领事认证

送往外国使用的，文书使用国在我国设有领馆且开展领事认证业务，同时该领馆辖区包

括为您文书办理领事认证的地方外办所在的省（市、区）内涉外公证处、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地方分会出具的涉外公证书、相关证明及单据等。

举例说明：如意大利驻上海有总领馆，并且开展领事认证业务，其领区（即该领馆管辖

的范围）包括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如您的文书在浙江省出具拟送往意大利使用，应在

浙江省外办办理领事认证后，再送往意驻上海总领馆办理领事认证，无需送外交部领事司和

意驻华使馆办理领事认证。

四、您的文书拟送香港特区使用如何办理确认手续



送往香港特区使用的涉外公证书需在外交部领事司办理确认手续，而不是办理领事认证。

这一点请您一定要记住。

五、有哪些种类的文书可办理国内领事认证

民事类涉外公证书主要包括：出生公证、未受刑事处分公证、婚姻状况公证、亲属关系

公证、委托书公证、学历公证或职业资格公证等等。

商业类文书（如经济类涉外公证书、相关证明及单据）主要包括：合同公证、原产地证

明、动植物检验检疫证书、发票等等。

第三部分 提醒您如何办好外交部领事司领事认证

一、当您申办商业类文书的国内领事认证时应注意什么

您所在的企业可直接委派本单位工作人员凭单位介绍信、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有关经济

类涉外公证书、相关证明及单据等原件向外交部领事司申办领事认证。

如您所在的企业无法委派本单位工作人员到外交部领事司办理领事认证，也可委托所在

省（市、区）被授权的地方外办代为办理。

二、当您申办民事类涉外公证书的国内领事认证时应注意什么

如您是国家公派出国人员或国家公派留学生，可凭您的《出国任务批件》或教委《JW108
表》的复印件、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涉外公证书原件直接到外交部领事司申办领事认证。

如您不属于上述人员，则您的领事认证申请应通过外交部授权的地方外办或在京代办机

构办理。

三、当您支付费用时应注意什么

在申办领事认证时，您应预先现金支付全部办证费用。但由于在办理过程中，个别驻华

使馆可能根据其国内要求或汇率变化而调整收费标准，产生需要给您退款或要求您补款的现

象，所以请您妥善保管好原始发票，在您取件时依据实际钱数多退少补。

四、关于提供邮寄服务

请您注意，外交部领事司只提供将办好领事认证的文书回邮的服务，不受理邮寄申办领

事认证的申请。如您需要回邮服务，请在申办领事认证时填写 EMS 特快专递回邮单，并将

回邮单与有关文书一并交与接案人员。

五、请您了解驻华使馆办证须知



一般情况下，应由外交部领事司为您代办各国驻华使馆的领事认证。因部分国家驻华使

馆并不是每天都受理领事认证申请，故请您在申办前详细咨询有关情况，并根据您的实际需

要提前办理领事认证。

注：地方外办办理及代办领事认证、外国驻华领馆办理领事认证的注意事项、办理时间

及收费标准等详细规定请您径向有关地方外办和驻华领馆咨询。

六、外交部领事司办理领事认证的时间及收费标准

（一）只办理外交部领事司单认证的时间及收费标准

（二）办理外交部领事司和外国驻华使馆双认证的时间及收费标准

由于大部分外国驻华使馆无领事认证加急业务，故下表中所列加急费只限于加急办理外

交部领事司的领事认证。如您需申办开展加急业务的外国驻华使馆的领事认证，请您在申办

时事先说明，同时预付外国驻华使馆领事认证加急费。



（三）外籍人士申办中国外交部领事司的领事认证时按对等原则收费。

七、外交部领事司对外办公时间、咨询电话、地址及网址

对外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 至 11:00（节假日除外），下午不对外办公。

电脑查询电话：010－65889761、65889762

人工咨询电话：010－65889763 (工作日下午 1:30—4:00）

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南大街 2 号，外交部南楼 7 层。邮政编码：100701

网址：http://cs.mfa.gov.cn/

温馨提示：建议您在申办领事认证前参考中国领事服务网的《外国驻华使馆领事认证规定及

收费标准》和《领事认证信息》或拨打外交部领事司咨询电话，以便使您可以获得最新的办

证信息。

第四部分 国内领事认证对您的文书有哪些要求

一、涉外公证书的格式

根据我国《公证法》的有关规定，涉外公证书只能由涉外公证处出具。在证词、格式及

用纸等方面都有专门规定，而且必须有相关外文译文。普通公证书不能申办领事认证，也不

能送往国外使用。

二、涉外公证书的时效性

部分种类的涉外公证书所涉及事实的真实性或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具有可变性，如婚姻状

况、未受刑事处分、授权委托等，因此，在申办国内领事认证前，请您先核对涉外公证书所

涉及的内容是否属实有效。如公证书已失效，需重新办理公证后再申办领事认证。

三、外国驻华使馆办理领事认证对有关文书的要求

（一）不同国家对送往该国使用的涉外公证书、相关证明或单据有不同要求，当您在向

涉外公证处提出办理公证书的申请时，应先明确告知文书拟送往使用的国家、使用目的及其

他相关信息，以便公证机构准确出证。

（二）各个国家对各种公证书的时效有不同的规定，如意大利要求结婚公证书有效期为

3 个月，阿根廷要求未受刑事公证书 2 个月有效，奥地利要求未受刑事公证书 1 个月有效，

等等。鉴此，请您根据有关要求和需要及时办理领事认证，并在办理后尽快使用。

http://cs.mfa.gov.cn/


（三）如您需要了解各国家对公证书的具体要求，可参考中国领事服务网《外国驻华使

馆领事认证规定及收费标准》（网址：http://cs.mfa.gov.cn/zggmcg/lsrz）。

四、不予认证的规定

领事认证是外交或领事机构以国家名义进行文书推介和确认的活动。因此，当您的文书

中有违反我国及文书使用国法律法规，损害我国主权和尊严及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时，认证

机关有权不予认证。同时，涉外公证书、相关证明、单据等不符合《公证法》及《公证程序

规则》等有关规定时不予认证。关于领事认证的相关解释权归外交部所有。

第五部分 国内领事认证常见问题向您解答

一、涉外公证书必须办理领事认证吗

一般情况下，我国内出具的涉外公证书在送往国外使用前，应按有关规定办理领事认证。

目前，加拿大、日本等少数国家对我国文书免除领事认证。美国、法国等国免除我国部

分种类文书的领事认证。但如上述国家的有关主管机关仍坚持要求文书办理领事认证的，则

应按其要求办理领事认证。

二、是否可以只办理中国外交部或地方外办的领事认证，而不办理外国驻华使领馆的领事认

证

绝大多数国家的主管机构，如内政、民政、劳动或司法等部门，只接受经自己国家的外

交或领事机构认证的外国文书。如涉外文书只办理中国外交部或其授权的地方外办的领事认

证，而不办理文书使用国驻华使领馆的领事认证，会导致被文书使用国拒绝接受。因此，通

常情况下，送国外使用的涉外文书需办理双认证。只有在当事人明确了解文书使用国只要求

对涉外文书办理单认证的情况下，才可只办理中国外交部或其授权的地方外办的领事认证，

不办理外国驻华使领馆的领事认证。

三、是否可以只办理外国驻华使领馆的领事认证，而不办理中国外交部或地方外办的领事认

证

不可以。首先，外国驻华使馆或领馆只能确认中国外交部领事司或其授权的地方外办的

印章和签署官员的签字属实。其次，外国驻华使领馆没有我国内公证或商业文书出证机关的

签字或印章备案，难以核实文书真伪，所以，涉外文书必须先经我国外交部领事司或其授权

的地方外办办理领事认证，而后外国驻华使领馆再确认我国外交部领事司或地方外办的印章

和签署官员的签字属实。

四、A 省市公证处出具的涉外公证书，是否可以到 B 省市外事办公室申办领事认证

不可以。由于被授权办理领事认证的省（市）外办只有本省（市、区）内涉外公证处或

商业文书出证机关的印章或签字备案，对其他省市出具的文书不便核实真伪，不能为其办理



领事认证。

五、已经带到外国的公证书，是否可向我驻外使领馆申办领事认证

不可以。我驻外使领馆没有国内涉外公证处或商业文书出证机关的签字或印章备案，不

便核实文书真伪，因此不受理国内出具的涉外公证或商业文书的领事认证申请。当事人应将

文书送回国内，按程序办理外交部领事司或其授权地方外办的领事认证和文书使用国驻华使

领馆的领事认证手续。如当事人无法亲自回国办理，可委托他人代办。

六、在国外的我国公民如何对国内发生的事实办理公证、领事认证手续

如办理出生、亲属关系或有无受刑事处分等公证，鉴于此类事实发生在国内，应向国内

涉外公证处申办公证，并在国内办理外交部领事司或其授权的地方外办的领事认证和文书使

用国驻华使领馆的领事认证手续。如当事人无法亲自回国办理，可委托他人代办。

七、办理领事认证用的文书为何必须附相关译文

因办理领事认证的文书是要送国外使用的，如只有中文，外方看不懂，自然不会接受。

因此，在办理公证或商业文书时，必须附上拟送往使用国家要求的语种的译文。

八、是否可以申办一式多份文书的领事认证

可以。当事人可根据文书使用国的要求，办理相应份数的涉外公证或商业文书（均为原

件），并按有关规定办理领事认证。

九、为什么有些国家要求文书一式两（多）份

菲律宾、泰国、委内瑞拉、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驻华使馆规定，对申办领事认

证的文书需要留存归档，且存档的文书也要经过我国外交部领事司办理领事认证。所以，向

上述外国驻华使馆申办领事认证时，应按其要求准备一式两（多）份的文书（均为原件），

并办理外交部领事司的领事认证。

十、同一货物的票据一正三副，是否都需要认证

同一货物的票据的副本是否需要办理领事认证，是由文书使用国决定的。如文书使用国

要求对有关票据的副本办理领事认证，则应按对方的要求办理。在办理领事认证前，有关票

据的副本上也应加盖出证机关的印章。

十一、向伊斯兰国家出口清真肉类等食品有何特殊要求

针对伊斯兰国家出口清真肉类或其他食品，必须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签发统一的出口清

真食品证明（哈拉证书），地方伊斯兰教协会不能签发出口证书。上述证明应加盖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印章后方可办理领事认证。



十二、如何获得有关外国驻华使馆领事认证规定及收费标准的最新信息

领事司在中国领事服务网，介绍有关领事认证的知识和办证规定，并根据有关外国驻华使馆

的最新通知，及时发布和更新《外国驻华使馆领事认证规定及收费标准》和《领事认证信息》。

有关申办单位或人员可在办理有关文书前访问如下网址：http://cs.mfa.gov.cn/zggmcg/lsrz/，
或电话咨询 010-65889763（工作日下午 1:30—4:00），以获得外国驻华使馆有关领事认证的

最新动态和信息。

本指南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领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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